附件2
湖里区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平台建设申报表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注册资金
	

	注册地址
	
	纳税地
	

	企业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企业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新型研发机构平台简介
	

	上年度企业营业收入
	
	上年度纳税

总额
	
	职工总数
	

	申报

项目
	□国家级□省级□市级

建设补助：   万元
	租赁面积：    平方米
租赁补助：     万元

	
	拟创建新型研发机构或平台资格：□国家级□省级□市级

预拨创建经费：   万元

	自贸区初审意见

（税收属自贸区企业填写该栏）
	经初审无意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报单位负责人承诺
	1、对所填内容及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若有任一不实之处，将无条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（含法律责任）。

2、在预拨资金下达后，将积极申报并获得所拟创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或平台的资格，如申报创建失败，则于下一年度12月31日前退回相应预拨资金（该条款为创建预拨付类企业承诺）。

3、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：           　


